衛生福利部主管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
建立國民年金制度以保障國民之基本經濟安全，為憲法及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揭櫫之社會福利政策。我國憲法第155條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增修條文第10條第8項亦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保險，93年行政院頒布之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亦本斯旨，揭示國民年金制度之設計應足以保障國民因老年、身心障礙及死亡等事故發生後之基本經濟安全，以及達到國民互助、社會連帶、世代間公平合理之所得重分配為原則。
鑑此，歷經14年不斷規劃、整合各界分歧意見，「國民年金法」終於在96年8月8日經總統公布，並於97年10月1日施行。國民年金保險開辦後，為解決實務上所面臨問題，並增加對於弱勢民眾之保障，同時兼顧制度之公平正義，國民年金法自公布迄今歷經數次修正，主要修正重點為農民不強制參加國保、擴大納保對象範圍、放寬給付請領資格、增列生育給付項目、修正政府應負擔保險費之計算方式、提高生育給付額度為2個月月投保金額、追溯發給遺屬年金給付、放寬遺屬年金請領者工作收入限制、增列中低收入戶身分為保險費補助對象等，使制度更為周延；又為減輕民眾負擔，保險費計收方式由按月計費修正為按日計費；另建立相關給付基本保障金額隨物價指數調整之機制、因應土地公告現值調整，保障原有給付權益、被保險人得設置給付專戶，避免給付遭強制執行等，落實國民年金保險保障國人基本經濟安全之意旨。
依國民年金法第45條之規定，賦予本基金設置法源，特設立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本基金之主要任務係為維護未加入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及農民健康保險之國民，於老年、生育及發生身心障礙時之基本經濟安全，並謀求其遺屬生活之安定，提供老年年金給付、生育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之保障。同時，將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及原住民敬老福利生活津貼予以整併入國民年金制度，改發給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並銜接勞保年金制度，以加強我國現有社會保險制度之完整性及互補性，使社會安全網絡更加完備。
二、組織概況：
依國民年金法第4條規定，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本基金保險業務。又行政院於103年2月14日以院臺規字第1030124618號公告，配合勞動部暨所屬機關組織法於103年2月17日施行，相關法律、法規命令等條文涉及各該新機關掌理事項者，變更為各該新機關。其中自103年2月17日起本基金之投資及運用業務改由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管轄，其他業務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管轄。另為管理、運用及監督本基金，依國民年金法第48條訂定本保險基金管理運用及監督辦法。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之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112）年度決算結果：
（1） 業務收入：決算數2,335億1,573萬5千元，較預算數1,227億6,932萬5千元，增加1,107億4,641萬元，約90.21%，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收入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2） 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2,337億2,017萬8千元，較預算數1,227億6,973萬元，增加1,109億5,044萬8千元，約90.37%，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成本及提存安全準備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3）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2億484萬4千元，較預算數40萬5千元，增加2億443萬9千元，約50,478.77%，主要係被保險人逾10年繳款期限保費轉銷呆帳後再收回之金額所致。
（4） 業務外費用：決算數40萬1千元，112年度預算無列數，主要係溢收被保險人保費及保險給付退匯滿四年未改匯轉雜項收入，嗣後再辦理退費以雜項費用列支。
二、上（113）年度預算截至113年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1） 業務收入：實際數1,420億615萬6千元，較分配預算數571億5,689萬6千元，增加848億4,926萬元，約148.45％，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收入增加所致。
（2） 業務成本與費用：實際數1,421億1,472萬7千元，較分配預算數571億8,695萬1千元，增加849億2,777萬6千元，約148.51％，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成本及提存安全準備增加所致。
（3） 業務外收入：實際數1億994萬1千元，較分配預算數3,005萬5千元，增加7,988萬6千元，約265.80％，主要係被保險人逾10年繳款期限保費轉銷呆帳後再收回之金額增加所致。
（4） 業務外費用：實際數137萬元，113年度預算無列數，主要係電腦軟體已逾攤銷年限辦理報廢，以及溢收被保險人保費及保險給付退匯滿四年未改匯轉雜項收入，嗣後再辦理退費以雜項費用列支所致。

參、業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
國民年金制度採行社會保險制，以國民互助、社會連帶、世代間公平合理之所得重分配為原則，本基金之營運目標係為保障未於軍、公教、勞、農保納保之國民，因老年、生育、身心障礙及死亡等事故發生後，提供老年年金給付、生育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以保障其基本經濟安全，並為平衡保險財務，將年度收支結餘提列準備。
依國民年金法第4條及第46條規定暨行政院103年2月14日院臺規字第1030124618號公告，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投資及運用業務由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辦理，其他業務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所需之人事及行政管理經費，以當年度應收保險費總額3.5%範圍內編列，本年度編列13億3,516萬4千元(包括業務費用11億6,849萬8千元、不動產、廠房及設備9,707萬9千元及無形資產6,958萬7千元)。本年度目標值如下：
（1） 納保計費業務：預估114年度被保險人數287萬人，按月投保金額1萬9,761元，保險費率10.5%估算，保費收入為590億1,699萬2千元。
（2） 保險給付業務：預估114年度老年年金給付、生育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等保險給付合計848億8,267萬1千元。
（3） 基金運用業務：
1.本年度資產配置計畫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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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平均營運量5,507億7,200萬元。
3.投融資業務收入208億8,048萬8千元。
4.投融資業務成本5億3,179萬2千元。
5.預計收益率3.69%。
二、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與其資金來源：
（1） 本年度預算總額9,707萬9千元，係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1.分年性項目：8,919萬1千元。
2.一次性項目：788萬8千元。
（2） 資金來源為自有資金9,707萬9千元。
（3） 114年度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圖表，詳圖1。
（4）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1.分年性項目：機械及設備8,919萬1千元，係購置電腦主機、磁碟陣列及防火牆等基礎環境設備。
2.一次性項目：
 (1) 機械及設備602萬9千元，係汰換伺服器、個人電腦及機房電壓穩定器等設備。
 (2) 什項設備185萬9千元，係增購檔案架及汰換冷氣機等設備。
三、其他：
依據國民年金法規定由各業務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者，包括老年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原住民給付，其業務由本基金代為辦理，相關經費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主　管　機　關
	項　　　　　　　　　　　　目
	代 辦 經 費

	衛生福利部
	1.施行時年滿65歲之國民，得請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4,049元/月(國民年金法第31條及第54條之1規定)。
2.加入本保險前已符合第33條規定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並符合相關規定者，得請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5,437元/月(國民年金法第35條及第54條之1規定)。
	17,104,822

	原住民族委員會
	55歲以上未滿65歲之原住民且符合相關規定者得請領4,049元/月(國民年金法第53條及第54條之1規定)。
	2,190,396

	合      計
	
	19,295,218



肆、預算概要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1） 本年度業務收入1,316億310萬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227億7,882萬7千元，增加88億2,428萬2千元，約7.19%，主要係保險費率調高0.5%，致保費收入增加。
（2）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1,317億7,444萬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228億5,097萬3千元，增加89億2,347萬2千元，約7.26%，主要係老年年金領取人數逐年累增，致保險給付增加。
（3）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1億7,133萬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7,214萬6千元，增加9,919萬元，約137.49%，主要係依國民年金法第17條規定辦理之呆帳收回增加所致。
（4） 本年度業務總收支相抵後，賸餘無列數，係依國民年金法第49條規定，國民年金保險之財務，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故收支結餘悉數提存安全準備，備供以後年度填補短絀之用。
（5） 本年度及最近5年收入、成本與費用及賸餘圖表，詳圖2、3。
（6） 匯率走勢受各期間國內外實際經濟情勢及國際金融市場等因素影響，每年不同幣別相對升貶情況不一且差異甚鉅，無固定趨勢可循，爰兌換損益未編列預算。有關兌換賸餘及兌換短絀之實際情形，業於本基金各年度決算書表中載明。
二、餘絀撥補之預計：本年度預算賸餘無列數，故無撥補事項。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1） 預計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203億7,106萬1千元，包括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出207億7,108萬3千元，收取利息4億2萬2千元。
（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1.預計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160億6,948萬6千元，其中現金流入231億5,221萬1千元，包括減少流動金融資產50億3,781萬元，減少短期貸款35億6,531萬3千元，減少投資12億4,416萬元，收取利息44億3,075萬8千元，收取股利88億7,417萬元；現金流出70億8,272萬5千元，包括增加流動金融資產5億807萬1千元，增加投資64億798萬8千元，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9,707萬9千元，增加無形資產6,958萬7千元。
  2.本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之數，係上述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9,707萬9千元，均為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包括機械及設備9,522萬元，什項設備185萬9千元。
（3） 預計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5億4,490萬5千元，其中現金流入888億6,864萬8千元，包括增加其他負債695億7,343萬元，增加應付代收款192億9,521萬8千元；現金流出894億1,355萬3千元，包括減少其他負債694億676萬4千元，減少應付代收款200億678萬9千元。
（4） 預計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48億4,648萬元。
（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172億1,732萬1千元。
（6） 預計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123億7,084萬1千元。
四、補辦預算事項：無。

伍、其他
1、 依據國民年金法第10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率，於本法施行第1年為6.5％；於第3年調高0.5％，以後每2年調高0.5％至上限12％；第12條規定，保險費由被保險人及政府共同負擔；第45條規定，國民年金保險基金之來源，包括設立時中央政府一次撥入之款項、保險費收入、中央主管機關依法負擔及中央政府責任準備款項、利息及罰鍰收入、基金孳息及運用之收益、其他收入。
2、 未來保險給付精算現值
（1） 法令依據：國民年金法第12條及第45條。
（2） 依據勞工保險局以112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參加人數890萬人，月投保金額l萬8,282元，折現率3.75%，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1.35%等假設條件，精算112年12月31日之未來淨保險給付現值約1兆3,822億元，扣除截至113年6月底已提存安全準備7,502億元，未提存金額為6,320億元。
3、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為被保險人及政府共同分攤保費所成立，其未足額提存之安全準備，未來可藉由費率調整機制等挹注，相關精算資訊及說明業於衛生福利部主管決算及本基金決算書中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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